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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犯罪事实 

  

李德海，男，现任连山区法院刑事庭副庭长（妻：褚素
文 大化肥职工）   办公室电话：2164501  宅电：2166088 

              手机：13842981988  15642963171 

恶人李德海近年来多次直接参与迫害善良无辜的法轮功

学员， 包括违法枉判李燕群（五厂）9 年、李明艳（连山）

11 年、王利香（化工）7 年、于海洋（建昌）7 年、韩柏利（化

工）5 年、李秀艳（化工）5 年、王丽娟（滨河）5 年，等十

几名法轮功学员。冤判无辜的好人，李德海已经触犯了《刑

法》，构成了“徇私枉法罪”、“诬陷罪”等各种罪行。因

为你执法犯法，使法轮功学员遭受巨大的苦难，有的在监狱

里被打残，甚至被打死，有的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李德海作恶多端，天理不容。如不悬崖勒马，必遭恶报！ 

奉劝李德海：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中共迫害法轮功在国际上已经被定性为“群体灭绝罪”“反人

类罪”和“酷刑罪”，所有涉嫌犯罪者难逃法网。只有弃恶从

善、停止迫害、将功补过才是唯一出路。 

忠告：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看清形势，明辨是非，

为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千万别再做迫害法轮功的帮凶，别给

中共当替罪羊。真心希望各级执法者多做善事，善有善报、恶

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历史的审判已开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成

立宣言中指出：“彻底追查迫害法

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

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


